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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绵职院〔2014〕112 号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做好2014 年国家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系：

为认真做好我院2014年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根据国家奖

助学金管理有关规定、《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工作指南》和四川

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4年高校国家资助经费预

算的通知》（财教〔2014〕119号）及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

于做好2014年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

作的通知》（川助函[2014]4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

现将评审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请严格遵照执行。

一、根据国务院、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

神及省资助中心给我院下达的国家奖助学金名额情况，现对我院

2014 年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评审名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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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如下（分配表附后）。

二、评审范围

1、国家奖学金在我院全日制专科 2012、2013 级在校学生中

学习成绩优异和综合素质特别突出的学生中评审。

2、国家励志奖学金在我院全日制专科 2012、2013 级在校学

生中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评审。

3、国家助学金在我院全日制专科 2012、2013、2014 级在校

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评审。

三、国家奖学金的评审条件

(一)基本条件要求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

学院关于在公共场合严禁吸烟的有关规定，无违纪行为；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综合素质测评等级为优秀。

（二）学习成绩要求

1、上学年所修课程成绩平均 85 分以上（含 85 分），所修课

程单科成绩 80 分以上（含 80 分），综合成绩在班级排名前三名；

2、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均位于年级前10%；

3、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考评成绩排名超出前10%，但均位于

前30%的，必须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

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

秀。

（三）突出表现要求

突出表现是指学生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

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

现特别优秀。具体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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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具有见义勇为、助

人为乐、奉献爱心、服务社会、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在本校、

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有助于树立良好的

社会风尚；

2、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

SCI、EI、ISTP、SSCI 全文收录，以第一、二作者出版学术专著

（须通过专家鉴定）；

3、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学科

竞赛、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或金奖）及以上奖

励；

4、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

奖励或获得国家专利（须通过专家鉴定）；

5、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非体育专

业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

二名；高水平运动员（特招生）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得

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二名。集体项目应为主力队员；

6、在重要文艺比赛中取得显著成绩，参加国际和全国性比赛

获得前三名，参加省级比赛获得第一名，为国家赢得荣誉。集体

项目应为主要演员；

7、获全国三好学生、全国优秀学生干部、全国社会实践先进

个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全国性荣誉称号。

除上述七方面之外，如在其他方面有同等级别的特别优秀表

现，在国家奖学金评审过程中也可作为突出表现提交相关补充材

料。

四、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审条件

1、已在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参加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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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数据库的学生；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

学院关于在公共场合严禁吸烟的有关规定，无违纪行为；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综合素质测评等级为良好及以

上；

5、上学年所修课程成绩平均 80 分以上（含 80 分），所修课

程单科成绩 75 分以上（含 75 分）；

6、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无不良嗜好，无生活非必需品

和生活奢侈品；

7、出具村委会（城市居民为社区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城市居民为所在街道办事处）、县民政局（城市居民为所

在区民政局）三级部门加盖公章（一律要求鲜章）的有关家庭经

济困难情况证明材料原件；

8、城镇低保家庭、农村五保家庭、库区移民家庭、孤残学生

和烈士子女家庭学生需提供相应的低保证、五保供养证、库区移

民证、残疾证和革命烈士证等相关证书复印件。

五、国家助学金的评审条件

1、已在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参加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进入

贫困生数据库的学生；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

学院关于在公共场合严禁吸烟的有关规定，无违纪行为；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综合素质测评等级为合格；

5、上学年所修课程 60 分以上（含 60 分），无补考、无重修，

一年级新生无学习成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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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无不良嗜好；

7、出具村委会（城市居民为社区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城市居民为所在街道办事处）、县民政局（城市居民为所

在区民政局）三级部门加盖公章（一律要求鲜章）的有关家庭经

济困难情况证明材料原件；

8、城镇低保家庭、农村五保家庭、库区移民家庭、孤残学生

和烈士子女家庭学生需提供相应的低保证、五保供养证、库区移

民证、残疾证和革命烈士证等相关证书复印件。

各系要严格按照以上条件开展评审工作，系部及辅导员要严

格评审报送材料，如材料造假，一经查实，将取销评审资格，并

不再补增名额；认真填写各种奖、助学金审批表、初审名单表、

受助学生名册、受助学生汇总表等，要求信息录入完毕后要认真

核对学生姓名、身份证号码及银行卡号正确无误。

六、学院成立由主管院领导、相关部门组成的评审、监督领

导小组，各系要成立由分管学生工作的系领导任组长，其他系领

导任副组长，学生干事、辅导员、系学生会干部和部分学生代表

参加的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及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小组，各

班要成立由辅导员任组长，班、团干部、学生代表参加的（学生

代表人数一般不少于本班学生总数的 10%）班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及国家奖、助学金评议小组，全面负责所在系（班）的评审

工作（系、班认定及其评审小组名单，以纸质文档形式经系分管

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 9月 24 日前报资助管理科）。系部、班

级要派专人将评审中的有关过程记录在案，备学工部和上级有关

部门检查。评审工作中应坚持民主、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七、评审资料报送时间及要求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评审于 201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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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6日前各系完成系部评审工作，按要求报送相关材料到资助科。

八、参加评审的学生应递交如下资料

1、本人申请书（要求在 500 字左右，A4 纸打印，标题用 2

号宋体加粗，正文用四号仿宋，签名处要求本人手写签名）；

2、相应奖、助学金申请审批表（要求用 A4 纸双面打印，填

写内容用四号宋体，签名处必须由相关人员手写签名，不得使用

签名章代替，填表时要注意表的逻辑关系）；

3、拟获国家奖学金学生基本情况的简要介绍（一式二份，篇

幅控制在 500 字以内，要求标题用二号宋体加粗，正文用四号仿

宋，签名处要求本人手写签名）；

4、参加奖、助学金评审的学生还须提供 2013-2014 学年成绩

单（在学院教务处网站直接打印，自行编辑或修改成绩单者一律

视为作弊）；

5、相关表格请登录学工部网站下载打印；

6、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7、本人身份证在绵阳本市工商银行开户的银行卡复印件（复

印件上写明班级、姓名、学号、本人联系电话、卡号等）。

九、填报要求

1、国家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须按以下要求填报：

（1）.表格为一页，正反面印制并填写，不得随意增加页数。

（2）.表格填写应当字迹清晰、信息完整，不得涂改数据或

出现空白项；如需涂改，需在涂改处签名并盖章；如无相关信息，

请填写“无”。

（3）.表格标题中学年的填写应为评审工作开展学年的上一

学年，如2014年秋季学期填表申请国家奖学金，表格标题中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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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填写“2013－2014学年”。

（4）.表格中各项内容须打印，但所有签名处必须由相关人

员手写签名，不得使用签名章代替。

（5）.表格中“出生年月”、“入学时间”、“大学期间主

要获奖日期”只填写年、月，具体格式为“1998.02”。

（6）.表格中“是□；否□”栏，请选择并涂黑。

（7）.表格中“基本情况”和“申请理由”栏由学生本人填

写，其他各项必须由学校有关部门填写。

（8）.表格中学习成绩、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由班级排名，但

必须注明班级总人数。

（9）.表格中“申请理由”栏的填写应当全面详实，能够如

实反映学生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

面特别突出，字数控制在200字左右。

（10）.表格中“推荐理由”栏的填写应当简明扼要，字数控

制在100字左右。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其他人无权推

荐；推荐理由必须做到理由充足，能明确体现每名申请国家奖学

金学生的优秀表现和突出特点，不能千篇一律，甚至出现雷同。

（11）.表格必须体现学校各级部门的意见，推荐人和各系主

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同志必须签名，不得由他人代写推荐意见或签

名。

（12）.表格“院（系）意见”栏中，必须由院（系）主管学

生工作领导明确评价参评学生各方面表现，不得只简单填写“同

意”、“同意推荐”等字样作为院（系）意见；签名处必须为院

（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的签名和院（系）公章，不能用院（系）

公章代替领导签名。

（13）.表格中“学校意见”栏必须加盖学校公章。设立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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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必须加盖院（系）公章，不设立院（系）的学校，必须在

“院（系）意见”栏中说明。

（14）.申请表上的填表时间必须按照评审程序填写，从学生

申请开始，到辅导员或班主任推荐，院（系）出具推荐意见，完

成校内公示，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

小组审批，每个步骤要严格按照完成时间认真填写，不应出现违

反时间逻辑的情况。

（15）.上报表格一律为原件，不得使用复印件。

2、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填写参照《国家奖学金申请

审批表》要求进行，表格中的“基本情况”、“家庭经济情况”、

“在校期间获奖情况”和“申请理由”栏由学生本人填写，上报

材料经评审后不予退回，各系根据需要自行准备存档材料。

3、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填写参照《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要求进行。

十、各系完成初评和初审工作后，按要求时间将初评合格学

生有关申请资料、审批表、受助学生名册及受助学生汇总表以纸

质和电子文档形式报学生资助管理科田老师处。

十一、其它要求

1、各系要根据本系学生的实际情况，将名额分配到各班，并

对班级评审工作做好监督和指导，及时调整和处理评审中出现的

问题，对于争议较大的问题要求评议小组集体讨论决定（重大问

题交由学院评审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并指派小组成员做好相关情

况记录备查，系部名额分配情况和本系评审小组成员名单要求在

本系范围内（本系公告栏、系部网站）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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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并将公示照片以纸质和电子文档

形式报学生资助管理科田老师处；

2、国家奖、助学金评审中要坚决杜绝作弊行为，要求证明加

盖的公章为鲜章，彩打、扫描的一律视为无效证明，自行编辑或

修改成绩单者一律视为作弊行为，对作弊者一经发现属实将取消

评审资格，相关系部不再增补名额；

3、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中要求辅导员和有关学生管理人

员要加强工作责任心，认真审核证明、成绩单等评审材料，谁签

字、谁负责（学生提交的成绩单，辅导员一定要登录教务处教学

管理系统核查，核查无误后在成绩单右下方签字，综合素质测评

等级由系分管领导核查无误后，在空白处签字并加盖系部公章）；

4、国家奖、助学金属于学生个人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违背受助学生意愿私自改变使用用途；

5、任何组织及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或理由强制或建议受助学

生从奖、助学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它用；

6、学生管理人员和全体辅导员在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中

要坚决杜绝向受助学生吃、卡、拿、要、请等现象，不得在奖、

助学金的评审和发放中私下达成某种不正当的协议，损害受助学

生利益；

7、学生管理人员和全体辅导员，在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和发

放中要严格按照学院有关文件规定执行，要自觉接受学院广大师

生的监督，确保国家的财政专项资金能真正惠及到受助学生，对

于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和发放中不按学院有关文件规定执行违规

操作的，将按学院的有关规定处理。

附：1、2014 年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奖、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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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名额分配表

2、（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3、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学年）

4、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表（ 学年）

5、（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

审名单表

6、（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

初审名单表

7、（ ） 学年度本专科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统计表

8、（ ） 学年度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册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4 年 9 月 22 日印制

共印 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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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4 年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表

项目 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

金
总合计

系别

12、13

级在校

学生人

数（名）

分配

名额

(名)

标准

(元)

金额

(元)

分配

名额

（名）

标准

(元)

金额

(元)

12、13、14

级在校学

生人数

(名)

助学金

总人数

(名)

助学金

总金额

（元）

一档

(名)

金额

（4000

元/名）

二档

(名)

金额

（3000元

/名）

三档

(名)

金额

（2000元

/名）

金额/元

机电工程系 881 1 8000 8000 35 5000 175000 1403 384 1152000 96 384000 192 576000 96 192000 1335000

信息工程系 746 1 8000 8000 30 5000 150000 1162 317 951000 79 316000 159 477000 79 158000 1109000

管理工程系 1372 2 8000 16000 55 5000 275000 2307 628 1884000 157 628000 314 942000 157 314000 2175000

计算机科学系 638 1 8000 8000 25 5000 125000 995 272 816000 68 272000 136 408000 68 136000 949000

材料工程系 817 1 8000 8000 32 5000 160000 1290 352 1056000 88 352000 176 528000 88 176000 1224000

人文科学系 438 1 8000 8000 17 5000 85000 667 181 543000 45 180000 91 273000 45 90000 636000

建筑工程系 1810 3 8000 24000 71 5000 355000 2680 729 2187000 182 728000 365 1095000 182 364000 2566000

艺术系 419 1 8000 8000 17 5000 85000 691 188 564000 47 188000 94 282000 47 94000 657000

合计 7121 11 88000 282 1410000 11195 3051 9153000 762 3048000 1527 4581000 762 1524000 10651000

1、国家励志奖学金在二、三年级普通专科学生中评审（评审比例为：学生人数的 3.97%）

2、国家助学金在一、二、三年级普通专科学生中评审（评审比例为：学生人数的 27%）

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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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学校： 院系： 学号：

基本

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入学时间

专业 学制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学习

情况

成绩排名： / （名次/总人数） 实行综合考评排名：是□；否□

必修课 门，其中及格以上 门 如是，排名： / （名次/总人数）

大学

期间

主要

获奖

情况

日期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申请

理由
(200字) 申请人签名(手签)：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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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理由
(100 字)

推荐人（辅导员或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院

（系）

意

见
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

（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经评审，并在校内公示 个工作日，无异议，现报请批准该同学获得

国家奖学金。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制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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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学年）

学校： 院系： 学号：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入学时间

专业 学制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家

庭

经

济

情

况

家庭户口 城镇□ 农村□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月总

收入
人均月收入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学

习

等

情

况

成绩排名： / （名次/总人数） 实行综合考评排名：是□；否□

必修课 门，其中及格以上 门 如是，排名： / （名次/总人数）

获

奖

情

况

日期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申

请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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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级

（专业）

推 荐

意 见 推荐人： 行政职务：

年 月 日

院

（系）

意

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经评审，并在_________________范围内公示 天，无异议，现报请

同意该同学获得 学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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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表（ 学年）

学校： 院(系)： 专业： 班级：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号 民族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家

庭

经

济

情

况

家庭户口 □城镇 □农村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月总

收入
人均月收入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申

请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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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级

（专业）

意 见

年 月 日

院

（系）

意

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经评审，并在_________________范围内公示 天，无异议，同意该

同学获得 学年度国家助学金。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

学校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生姓名 公民身份证号码 院系 专业 学号 性别 民族 入学年月

填完整专业，不可缩写 X年 X月

（注：此表供高校填写）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附件 6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

学校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生姓名 公民身份证号码 院系 专业 学号 性别 民族 入学年月

填完整专业，不可缩写 X年 X月

（注：此表供高校填写）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附件 7

学年度本专科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统计表

学校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人次，万元

学校名称
在校本专科学生

数

受助学生数

资助金额

受助学生

中本科生

数

受助学生

中少数民

族数

受助学生

中农村学

生数

备注

合计 一档 二档 三档

（注：此表供高校填写）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附件 8

学年度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册

学校名称：（公章） 填报时间：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院系 专业 学号
少数民
族

农村户
口

本科层
次

资助档次 资助金
额(单
位:元)一档 二档 三档

合计 —— —— —— —— ——

注：1.此表供高校填写；

2.“少数民族”、“农村户口”、“本科层次”、“资助档次”符合和对应的以“1”来填写，以便统计；

3.“资助金额”填写对应档次的金额：一档 2000 元/人，二档 3000 元/人，三档 4000 元/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